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

《林草产业发展规划（2021—2025年）》的通知

林规发〔2022〕14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，各计划单列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，国家林
业和草原局各司局、各派出机构、各直属单位、大兴安岭集团：
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，加快推动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，
我局研究制定了《林草产业发展规划（2021—2025年）》（见附件）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
实施。
特此通知。
 
附件：林草产业发展规划（2021—2025年）
  
 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
2022年1月28日

http://www.forestry.gov.cn/html/main/main_5461/20220210143502934848435/file/20220210143540490594614.pdf
http://www.forestry.gov.cn/html/main/main_5461/20220210143502934848435/file/20220210143540490594614.pdf
http://www.forestry.gov.cn/html/main/main_5461/20220210143502934848435/file/20220210143540490594614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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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林草产业发展规划（2021—2025 年） 

 

发展林草产业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、践行绿水

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，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切实

维护和巩固脱贫攻坚战伟大成就的必然要求，是建立健全生态产

品价值实现机制、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

的关键路径。“十三五”时期，我国林草产业规模稳步增长，发

展质量明显提高，市场主体持续壮大，富民成效日益显现，林产

品国际贸易稳中有进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决战脱贫攻坚、建

设美丽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同时，产业结构、产品供给、创新

能力、政策保障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。“十四五”时期，

为推动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更好服务生态文明建设、乡村振兴、

碳达峰碳中和等国家战略，制定本规划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

山理念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

新发展格局，以实现生态美、产业兴、百姓富为根本目标，坚持

生态优先、绿色惠民、突出重点、优化布局、创新引领、示范带

动，在严格保护耕地、严守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及生态保护红线、

坚决维护生态安全的前提下，明确林草种植区域，确保不占用耕

地及永久基本农田，大力培育、合理利用林草资源，做精一产、

做强二产、做大三产，促进产业深度融合，扩大优质产品有效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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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，加快推动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

好生活需要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贡献。 

二、主要目标 

到 2025 年，全国林草产业总产值达 9 万亿元，比较完备的

现代林草产业体系基本形成，产业结构更加优化，质量效益显著

改善，吸纳就业能力保持稳定；产品有效供给能力持续增强，供

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明显提升，产品生产、流通、消费更

多依托国内市场；林草产品国际贸易强国地位初步确立，年进出

口贸易额达 1950 亿美元；林草资源基础更加巩固，资源利用效

率不断提升；有效保障国家生态安全、木材安全、粮油安全和能

源安全，服务国家战略能力进一步增强。 

表 1 “十四五”时期林草产业发展主要指标 

序号 指标 2020 年 2025 年 

1 林草产业总产值（万亿元） 8.1 9 

2 林草产品进出口贸易额（亿美元） 1528 1950 

3 经济林种植面积（亿亩） 6.2 6.5 

4 茶油年产量（万吨） 72 200 

5 竹产业总产值（亿元） 3000 7000 

6 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（个） 511 800 

7 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（个） 550 800 

8 林特类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（个） 27 40 

9 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人次（亿人次） — 25 

10 国家森林步道里程（公里） 25000 35000 

注：以上指标均为预期性指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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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重点领域 

（一）经济林 

聚焦保障国家粮油安全，推进木本油料生产基地建设。推进

树种结构调整、品种改良和基地建设，做优做强特色果品、木本

粮油、木本调料、林源饲料等产业。结合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

建设，培育特色经济林产业集群。搭建线上线下产销对接平台，

推进善融商务林特产品馆建设，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经济林节庆

活动。到 2025 年，经济林种植面积达 6.5 亿亩，各类经济林产

品总产量稳定在 2亿吨以上；木本油料种植面积达 2.7亿亩左右，

木本食用油年产量达 250 万吨。 

表 2 部分经济林树种及重点布局 

序号 树种 布局 

1 油茶 
在湖南、江西、广西、浙江、福建、安徽、湖北、广东、贵州、
重庆、四川、云南、陕西、河南、海南等 15 个省区市重点布局 

2 核桃 
南方重点发展泡核桃种群和山核桃种群中的优良品种，北方重
点发展普通核桃优良品种，东北地区适度发展耐寒的核桃楸 

3 油橄榄 

在甘肃白龙江、白水江、西汉水沿岸低山河谷区，云南和四川
的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，四川东部嘉陵江、涪江及沱江流域的
紫色土丘陵区，重庆东北长江流域低山河谷区，以及湖北等适
宜地区重点布局 

4 栗 北方重点发展板栗，南方板栗锥栗并举发展 

5 枣 
支持新疆等西部产区发展制干枣标准化生产，在西北、华北、华东
等冬枣产区和南方省区适当发展鲜食枣 

6 柿 
适当调整广西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等涩柿产区的品种结构，在
涩柿主产区和南方省区适当发展甜柿 

7 杏 
在内蒙古、辽宁、新疆、甘肃、河北、山西等地区重点发展仁
用杏，稳定三北地区及山东、湖北、湖南等省的鲜食杏面积 

8 
果用 
红松 

在小兴安岭、张广才岭、长白山部分区域，以及辽宁东部等适
宜地区重点发展 

9 榛子 
在东北、华北、西北、华东等适宜地区重点发展平欧杂种榛良
种 

10 苹果 
巩固环渤海湾和西北黄土高原优势产区，适当增加西南冷凉高
地、内蒙古黄河沿线、黄河故道区域和新疆产区的种植面积 

11 柑橘 在长江中上游及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等地区重点发展 

12 桃 
稳定山东、河北、安徽、河南、湖北、四川等主产区，稳步推
进东南、西南等地区特色品种培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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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花椒 
重点推进陕西韩城、甘肃武都、四川平武、贵州关岭、河南渑
池、重庆江津、山西平顺等地区发展规模化种植和产品加工 

14 八角 稳定广西、云南等主产区的种植面积 

15 枸杞 

打造宁夏清水河流域和银川平原枸杞产业带。适度开发青海野
生枸杞资源，在柴达木盆地等区域打造枸杞产业带。在甘肃沿
黄灌区及河西走廊、内蒙古巴彦淖尔、新疆博州等适宜地区适
度发展枸杞产业 

 

专栏 1 油茶产业 
1.优化产业布局 

    科学规划油茶资源与加工引导区、市场化发展区、资源培育拓展区，引导产
业向优势产区集中，打造区域产业集群。 

2.夯实资源基础 
适度扩大油茶种植规模，推动低产林改造，提高单产水平，建设油茶良种繁

育基地和油茶高产林基地。 
3.提升加工水平 
培育规模化茶油加工企业，规范小作坊茶油生产，大力发展食品、保健品、

化妆品、日化用品等新型油茶产品，推进油茶加工副产品循环综合利用。 
4.强化科技创新 
加快研制高产、高油、高抗“新一代”油茶新品种，加强国家油茶工程技术

研究中心等平台建设运营，推广应用科研成果。 
5.推进市场和品牌建设 
支持地方建设油茶专业交易市场，加强茶油产品检验检测能力建设，培育一

批国内国际知名品牌，树立茶油“高端国油”形象。 
到 2025年，油茶种植面积达 9000 万亩，茶油年产量达 200 万吨。 

（二）木材加工 

推动木材加工产业全面绿色转型，鼓励企业实施环保设施和

技术升级改造。完善人造板工业污染排放等环保标准。鼓励新型

环保胶黏剂开发、应用和推广，逐步提高低醛和无醛木材加工产

品的比例。巩固提升木地板、木家具、木门、木质乐器等传统优

势产业，加快发展定制家居、木结构和木质建材、高性能木质重

组材等新兴产业。积极发展循环经济，推广木材加工剩余物综合

利用，探索建立废旧家具、木质包装等废弃木质材料回收利用体

系。到 2025 年，人造板产量稳定在 3 亿立方米左右，地板产量

稳定在 8 亿平方米左右，木家具产值超过 8000 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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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栏 2 木结构和木建材产业 
1.筑牢资源基础 
加强杉木、马尾松等传统建筑用材树种定向培育，积极开发杨木、桉木等潜

在建筑用材。 
2.强化科技创新 
重点推动高性能木质重组材料、高强度结构材料、生物基高分子材料等科研

攻关和规模化生产。推进结构型用材技术、连续生产线研发和创新升级。加强建
筑用木材产品开发创新。 

3.完善标准体系 
加强标准制修订，完善相关产品分类标准、技术标准和生产规程，强化环保、

能耗、质量和安全标准约束。 
4.扩大宣传推广 
充分宣传木结构和木建材在固碳减排、安全环保等方面的特点优势。在国家

公园、国有林区、国有林场等区域内符合规定的地方，在满足质量安全的条件下，
因地制宜推广木结构建筑和木建材。 

（三）生态旅游 

依托森林、草原、湿地、荒漠及野生动植物资源，推动生态

旅游产业扩面提质。大力发展观光旅游、冰雪旅游、休闲度假、

生态露营、山地运动、生态文化和自然教育等特色项目。加快建

设国家森林步道，打造一批新兴生态旅游地品牌、特色生态旅游

线路、高品质生态旅游产品，办好中国森林旅游节。加强生态旅

游标准体系建设和从业人员培训。做好全国林草系统生态旅游游

客量数据采集和信息发布。到 2025 年，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量

达 25 亿人次，国家森林步道总里程超过 3.5 万公里。 

（四）国家储备林工程 

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和耕地保护要求，科学合理、依法合

规选址，开展国家储备林重点工程建设。优化储备林基地布局，

大力培育储备乡土树种，加快发展工业原料林、珍贵树种和大径

级用材林。到 2025 年，培育和改造国家储备林 3000 万亩以上。

达到培育年限后，国家储备林建设范围内年均蓄积量净增达 2000

万立方米以上，年均珍稀树种和大径级用材林蓄积量净增 80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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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方米以上。 

（五）种苗花卉 

推广“企业+合作社+农民”经营模式，培育创建一批苗木

生产基地、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。推进种苗线上线下交易平台建

设，支持安徽合肥举办苗木花卉交易大会，将其打造成为国家苗

木交易信息中心。推进花卉种业自主创新，加强花卉生产基地、

市场和物流体系建设，在花卉主产地和主销地打造一批重点花卉

市场。办好世界园艺博览会、中国花卉博览会等展会。到 2025

年，花卉生产总面积稳定在 150 万公顷，总产值达 3500 亿元。 

表 3 花卉产品类型布局 

序号 区域 定位 

1 西南、华南、华东地区 鲜切花生产核心区 

2 
广东、江苏、山东、云南、四川、浙江、
福建、河北等省 

盆栽植物生产核心区 

3 
浙江、江苏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福建、
山东、安徽、四川、河北等省 

观赏苗木生产核心区 

（六）竹产业 

加强优良竹种保护培育，培育优质竹林资源。推进竹产品精

深加工，大力发展竹家具、竹制品、竹乐器、竹笋、竹炭、竹纤

维、竹浆纸、竹结构建材等特色优势产业，强化竹材、竹叶、竹

笋及加工剩余物综合利用。鼓励举办竹文化节、竹博览会等活动。

充分发挥国际竹藤组织东道国优势，推进中非竹子中心建设运

营、亚洲和拉美竹子中心联合共建，鼓励竹产业走出去。到 2025

年，竹产业总产值达 7000 亿元。 

（七）林下经济 

规范有序、科学合理利用各类适宜林地和退耕还林地等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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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林下经济，加强林下经济与生态保护修复的融合。重点发展

林下中药材、林下食用菌、林下养殖及林下采集加工等，引导加

工企业向林下种植养殖集中区延伸。深化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建

设，完善林下经济产品标准体系，培育林下经济产品特色品牌。

到 2025 年，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总面积达 6.5 亿亩，林下经济

总产值稳定在 1 万亿元以上，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达 800 个。 

表 4 林下经济主要模式区域布局 

序号 区域 主要模式 

1 
东北
地区 

内蒙古及黑龙江大兴安岭寒温带针叶林区，适度发展野生药材、野
生浆果（坚果）、野生菌、山野菜等林下采集加工和林蛙、林禽、
林蜂等林下养殖；小兴安岭—长白山中温带针阔混交林区，重点发
展林药、林菌、林果等林下种植，适度发展林蛙、林蜂、林畜等林
下养殖；平原区，适度发展林药、林菌等林下种植和林禽、林畜等
林下养殖；草原区，适度发展野生药材、野生菌类等林下采集加工 

2 
西北
地区 

天山、阿尔泰山等山地、丘陵区，规范发展野生中药材等林下采集
加工；秦岭、巴山区域，重点发展林药、林菌等林下种植与林禽、
林畜养殖；黄土高原区、荒漠地区，适度发展林草、林药等林下种
植；河套平原地区，重点发展林药、林菜等林下种植，适度发展林
禽、林畜、林蜂等林下养殖 

3 
华北
地区 

燕山、太行山等山区、丘陵地区，适度发展林下采集加工；海河平
原，重点发展林药、林菌、林花等林下种植，适度发展林禽、林畜、
林蜂等林下养殖；内蒙古高原，适度发展野生菌类、野生中药材等
林下采集加工 

4 
华东
地区 

黄河三角洲、长江三角洲等平原地区，重点发展林菌、林药、林花、
林菜等林下种植和林禽等林下养殖；大别山、雁荡山等山区、丘陵，
重点发展林菌、林茶等林下种植，适度发展林畜等林下养殖 

5 
华中
地区 

黄淮平原、两湖平原，重点发展林药、林菜等林下种植，适度发展
林禽、林畜、林渔等林下养殖；伏牛山区、大巴山区等山区、丘陵
地带，适度发展林菌、林药等林下种植 

6 
西南
地区 

四川盆地，重点发展林药、林菌、林菜等林下种植，适度发展林畜、
林禽等林下养殖；大巴山区、云贵高原等山区、丘陵，适度发展林
菌、林药、林茶、林草等林下种植，适度发展林畜、林蜂等林下养
殖和山野菜、食用野生菌等林下采集加工；青藏高原，适度发展林
药等林下种植 

7 
华南
地区 

南岭、五指山等山区、丘陵地带，重点发展林药、林菌、林茶等林
下种植，适度发展林禽、林畜等林下养殖 

（八）森林康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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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建内涵丰富、特色鲜明、布局合理的森林康养产业体系，

重点发展森林保健养生、康复疗养、健康养老、健康教育等业态。

优化森林康养生态环境，加强森林康养环境监测，推进公共服务

设施建设。创建一批森林康养基地，推广一批森林康养品牌。到

2025 年，森林康养服务总人数超过 6 亿人次。 

（九）林草中药材 

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药用生物资源，因地制宜开展林草

中药材生态种植、野生抚育和仿野生栽培，建设林草中药材生态

培育基地。开展野生药用资源种群监测，建设林草中药材观测研

究站。合理规划中药材生态培育区域布局，完善药材培育、采收、

初加工、仓储等技术规范。推动林草中药材产业与生物医药产业

深度融合，推动高品质中药材及其产品的生产应用。 

表 5 林草中药材区域布局 

序号 区域 主要药材资源 

1 
大小兴安岭
林区 

人参、防风、五味子、龙胆、平贝母、细辛、关黄柏、刺
五加、赤芍、黄芩、黄芪、桔梗、苦参、玉竹、白鲜皮、
党参、金银花、苍术等 

2 长白山林区 
人参、平贝母、龙胆、细辛、关黄柏、刺五加、五味子、
黄芪、赤芍、黄精、玉竹、党参等 

3 
三北防风固
沙林草区 

甘草、麻黄、桔梗、防风、黄芪、黄芩、柴胡、赤芍、苍术、
知母、肉苁蓉、罗布麻、雪莲、连翘、黑果枸杞等 

4 
黄土高原水
土保持林区 

甘草、黄芪、麻黄、银柴胡、党参、桔梗、黄芩、知母、
当归、大黄等 

5 
黄淮海地区
林区 

山药、地黄、牛膝、丹参、柴胡、桔梗、白芍、牡丹皮、
苍术、白术等 

6 
长江中下游
地区林区 

白术、白芷、白芍、白及、白前、前胡、延胡索、玄参、
麦冬、郁金、苍术、夏枯草、半夏等 

7 
云贵川渝地
区林草区 

三七、重楼、天冬、干姜、薏苡仁、何首乌、龙胆、川芎、
黄连、黄柏、杜仲等 

8 
岭南地区林
区 

三七、莪术、郁金、何首乌、粉葛、石斛、肉桂、苏木、
沉香、九里香等 

9 
青藏高原林
草区 

冬虫夏草、红景天、胡黄连、羌活、秦艽、甘松、大黄、
灵芝、川贝母、天麻、沙生槐、党参、雪莲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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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林业生物质能源 

按照《林业生物质能源树种目录（第一批）》主要树种分布

区域，因地制宜开展能源林培育，建设良种繁育基地和能源林基

地。开展高效能源林培育、高效转化和综合利用等关键技术研究。

大力发展生物质成型燃料，鼓励发展生物质供热、生物质多联产、

生物质发电。推进林业“三剩物”、废弃木质材料等能源化利用。

到 2025 年，农林生物质直燃发电（含热电联产）新增装机 500

万千瓦，生物质成型燃料利用量达 3000 万吨。 

专栏 3 林草碳汇 
服务碳达峰与碳中和战略大局，创新发展林草碳汇。编制实施《林业和草原

碳汇行动方案（2021—2030 年）》。探索建立林草碳汇计量监测体系、林草碳汇
产品价值实现机制、碳汇价值市场化多元化补偿途径、金融支持林草碳汇发展模
式。支持塞罕坝机械林场开展森林经营等碳汇项目建设和开发交易。深化林草应
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。 

（十一）草产业 

稳步发展生态草牧业，鼓励北方地区种植羊草、冰草、针茅、

无芒雀麦、燕麦、披碱草、苜蓿、沙打旺等优质乡土草种，在南

方水热条件适宜地区种植优质高产禾草，建设优质人工牧草生产

基地。大力发展草种业，培育建设“育繁推”一体化草种市场。

引导草坪业健康发展，推广建植低耗水、抗病虫害、耐踩踏、耐

旱、节土、节肥型草坪。充分挖掘和发挥草原自然资源及文化优

势，积极发展草原文旅产业。 

（十二）沙产业 

构建沙区生态治理与特色产业发展协同推进机制。科学划分

沙产业功能区，因地制宜发展沙柳、沙枣、沙棘、柽柳、梭梭、

柠条等节水型种植业，积极发展沙区食品、药材、饲草等循环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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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型加工业，依托沙漠公园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康养等环境友好型

服务业。 

表 6 沙产业功能区布局 

序号 区域 范围 重点产业 

1 
极端干旱沙
漠绿洲林果
产业提升区 

塔克拉玛干沙漠
和库姆塔格沙漠
及其周边地区等 

甘草、肉苁蓉、锁阳等种植与加工业，
沙漠生态旅游康养 

2 
干旱沙地特
色生物资源
开发区 

巴丹吉林沙漠、腾
格里沙漠、乌兰布
和沙漠、古尔班通
古特沙漠及其周
边区域等 

梭梭—肉苁蓉、白刺—锁阳、甘草、
麻黄、藏红花、景天、文冠果、苦豆
子、葡萄、枸杞、黑枸杞、沙棘、蛋
白桑、黑加仑、中小苹果等种植与加
工，沙漠生态旅游康养 

3 

半湿润半干
旱沙地特色
种植产业提
升区 

库布其沙漠、浑善
达克沙地、呼伦贝
尔沙地、科尔沁沙
地和毛乌素沙地
等 

东部沙区：仁用杏、大果榛子、甘草、
杜仲、板蓝根、防风、蒲公英、麻黄、
沙棘、山桃、山杏、酸枣等种植和加
工业，沙漠生态旅游康养 
西部沙区：仁用杏、沙柳、柠条、沙
棘、中小苹果等种植和加工业，沙漠
生态旅游康养 

4 
高原高寒沙
地生态服务
产业培育区 

柴达木沙漠周边、
共和盆地及周边
沙地、西藏河谷及
周边沙地等 

砂生槐、藏红花、景天、肉苁蓉、锁
阳、枸杞、黑枸杞、沙棘等种植和加
工业，高寒沙区生态旅游康养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 

各级林草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产业管理职责，高度重视林草

产业发展，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加强行业指导和管理服务，

积极争取支持政策，推动产业发展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完善投入机制 

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木本油料营造、林木良种培育和油料产业

发展，地方根据需要并结合实际情况，积极履行支出责任，按规

定统筹中央财政和自有财力，大力支持林草产业发展。中央预算

内投资支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，支持将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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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的经济林、油茶林等造林项目以及林木种质资源保护等项目

纳入生态建设支持范围。完善金融服务机制，引导金融机构开发

符合林草产业特色的金融产品。落实支持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

户和农户的金融服务优惠政策。鼓励社会资本规范有序设立林草

产业投资基金，充分发挥林草主管部门的行业优势，稳妥推进基

金项目储备、项目推介等工作。 

（三）优化资源管理 

完善林草资源管理制度，促进资源集约、节约、高效、循环

利用。科学实施森林分类经营，在符合《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》

有关规定前提下，依法依规利用集体和个人所有的一级国家级公

益林与二级国家级公益林，保障商品林经营者依法自主经营。落

实国家关于支持乡村振兴的有关用地政策，在不破坏生态和严格

履行程序的前提下，保障林草产业用地。对集中连片开展生态修

复达到一定规模的经营主体，允许在符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国

土空间规划、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、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的

前提下，利用 1%—3%的治理面积从事旅游、康养等产业开发。

在林地上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施，符合《森林

法》有关规定的，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。落实国有资产

报告制度要求，丰富和完善林草资源资产报告内容。 

（四）推进示范建设 

推动共建现代林业产业示范省区，认定命名国家林业重点龙

头企业、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、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等，参

与创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。鼓励各地培育壮大龙头企业、产

业基地和园区，支持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申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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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等。办好各类重点林业展会。 

表 7 共建现代林业产业示范省区 

序号 名单 重点产业 

1 广西现代林业产业示范区 国家储备林、林下经济等 

2 江西现代林业产业示范省 油茶、竹产业等 

表 8 重要林业节庆展会 

序号 名单 

1 中国森林旅游节 

2 中国竹文化节 

3 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 

4 中国新疆特色林果产品博览会 

5 中国绿化博览会 

6 中国花卉博览会 

7 世界园艺博览会 A1 类 

8 世界园艺博览会（A2+B1 类） 

9 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 

10 中国林产品交易会 

11 中国—东盟博览会林产品及木制品展 

12 中国•合肥苗木花卉交易大会 

13 新疆苗木花卉博览会 

14 中国（赣州）家具产业博览会 

15 海峡两岸（三明）林业博览会 

16 全国沙产业创新博览会 

注：1—9 为国家林草局主办或参与主办的节庆展会 

（五）强化科技支撑 

加强种质资源挖掘和基础研究，强化良种选育、用材林培育、

林业新材料、林业生物质能源、林草机械装备制造等方面的科研

攻关，突破一批产业化前景良好的关键核心技术。完善科研成果

转化机制，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。鼓励企业组建产业创新联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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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广大数据、云计算、5G 等信息技术应用，推动林草产业数字

化发展。 

专栏 4 林草机械装备制造 
服务林草产业转型升级需要，提升自主设计水平和系统集成能力，重点研发

制造山地森林培育轻简化装备、经济林果采收技术装备、木竹智能加工技术装备、
人造板信息化融合装备、胶合板连续平压装备、林产化工高端机械装备等林草高
端机械装备，提高机械制造自动化、精密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水平。 

（六）深化国际合作 

健全林草国际合作体系，充分发挥国际竹藤组织、亚太森林

组织等国际组织作用，深化优势产能、技术和服务等领域合作。

认真履行林草国际公约，积极参与林草产品国际贸易规则制定，

完善贸易摩擦预警处置和维权工作机制。 


